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學生校外教學（參觀）與活動申請標準作業程序 

 

 

 

 

 

 

 

 

 

 

 

 

 

 

 
 

附記： 
一、 送件時應隨附所有參訪人員與緊急連絡人名冊二份(一份隨申請表上陳存查、一份由校安中心值勤室抽存)。 
二、 出發前應將學生平安保險及租車合約相關資料（影本）送交校安中心值勤室（軍訓室）存參。 
三、 出發地點為學校時，應於出發前完成行車安全檢查及逃生演練紀錄繳交（校安中心值勤室）後始得出發。其他

出發地點請於活動結束後一週內將行車安全檢查及逃生演練紀錄送校安中心值勤室存查。 
四、 自行搭車前往者免交租車合約影本及行車安全檢查及逃生演練紀錄。 
五、 上述資料應繳而未繳交者除會知相關系科所等教育行政單位，列入教師考評參考外，下次申請校外教學參訪時

得不予同意。 
六、 領取本申請表時應視需要一併領取「租（使）用交通工具出發前檢查及逃生演練紀錄表」。 
七、 申請單奉核後，請承辦單位將影本一份送校安中心值勤室存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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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規劃校外活動方式 
2. 協調參訪單位（或接洽旅行社） 
3. 決定參訪（活動）時程及班級人數與交通方式 
4. 繕造所有參訪（活動）人員緊急聯絡人名冊 
5. 填寫校外教學（參觀）與活動申請單 

校外活動申請單送審(隨附緊

急聯絡人名冊及相關文件) 

取消
參訪 

未通過 

通過 

視需要辦理平安保險及車
輛租用等事宜 

可洽詢課指組提供平安
保險相關資訊；協請總
務處提供車輛租用及合
約簽訂服務 

將學生平安保險及交通工
具租用合約影本送交校安
中心值勤室核備 

出發前實施行車安全檢查、

逃生演練及體溫測量等防疫

措施，並完成相關紀錄 

未繳交相關資料，造成
後續協處困擾而致延誤
時機者由申請系所及教
師承擔相關行政責任 

請隨車領隊(教師、家長或

行政人員)依檢查紀錄表

逐項檢視如契約所列行車

執照、駕駛執照及安全設

備等，檢查合格並實施逃

生演練後始可出發 
校外教學與參訪活動 

於活動結束後一週內將行
車安全檢查及逃生演練紀
錄送校安中心存查 

校外教學與參訪活動期
間發生意外事件請確依
本校「校園安全暨災害
管理實施計畫」危機處
理專章妥處並通報本校
校安中心值勤室協處 

結束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學生校外活動旅遊保險及緊急連絡人名冊 
PS:緊急連絡人請以父母為主 

班級名稱  填表日期  

旅遊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 

旅遊地點  旅遊人數  

帶隊老師  行動電話  
帶隊老師  行動電話  

承辦同學  行動電話  
序
號 學 號 姓 名 手機號碼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緊急連絡人 電 話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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